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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重复保险下“另有约定”分摊条款之解决规则

郭建勋
(南京财经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中国保险法承认保险当事人约定分摊条款之效力,但于其并未作出具体规定,致使中国理论界与实务界

对分摊条款存在冲突情形之处理存在较大争议,尤其造成了法院适用该法律之困扰。 通过探求各分摊条款的内涵,
明确保险当事人约定此条款之真意,从而确定重复保险约定分摊条款之解决规则。 同时,在贯彻损失填补原则、公
平原则、对价平衡原则的基础上,以英美普通法相关规则为视角,着重论述分摊条款冲突之解决规则,以有利于重复

保险分摊原则法律规定之理解与法院明晰解决分摊条款冲突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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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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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he
 

contribution
 

clauses
 

agreed
 

by
 

the
 

insurance
 

parties,
 

but
 

it
 

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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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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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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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actical
 

circles
 

in
 

dealing
 

with
 

the
 

conflict
 

of
 

the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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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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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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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pply
 

the
 

law.
 

By
 

explor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tributory
 

clauses,
 

w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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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ue
 

mean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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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parties’
 

agreement,
 

so
 

a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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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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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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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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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
 

clauses
 

under
 

double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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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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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nsideration,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evant
 

rules
 

of
 

common
 

law
 

of
 

the
 

UK
 

and
 

US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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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
 

cl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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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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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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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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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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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ng
 

to
 

contribu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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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ntribution
 

clauses
 

by
 

the
 

cou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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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分摊权是法定的权利而非合同约定的权

利,但可以通过合同加以修改①。 法定的分摊原则

只涉及保险人间的损失分摊,系保险人间的内部关

系;而约定的分摊条款则会影响到被保险人的索赔,
因其会影响到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之顺序与能否

要求保险人承担赔付责任。[1] 但是根据完全补偿原

则,分摊条款不能损害被保险人就其投保之价值获

得完全补偿之权利。 所以分摊条款重在处理各保险

人间如何分担损失,而不是在保险人与被保险人间

分摊损失。[2]90

由此,分摊条款旨在确定重复保险所承保之同

一保险事故发生时各保险人应承担之赔偿责任,亦
发挥贯彻损失补偿原则与避免道德风险之作用。[2]93

其意义日益显著,殊值研究。 由于现今之保险合同,
无论是特定保险单还是总括保险单,载有各种类型

之共同保险、部分损失、分摊条款,使得法定分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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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被当事人排除适用, 因而其实践意义日益下

降。[2]90 如英国之商业存货火灾保险合同,其仅就各

专门保险单项下保险金额穷尽之剩余损失部分承担

赔偿责任。[3]98 此系排除法定之连带责任制,中国海

商法之实践亦存此问题。 虽然中国保险法采比例责

任制,但亦存保险当事人通过约定分摊方式排除法

定分摊方式致使法律适用存疑问题。 Lawton 大法官

指出:“尽管 Mansfield 勋爵时代之后的两个世纪以

来,法院没有提供什么指导性意见,但是保险市场已

经解决了重复保险的问题。” [4]616 法律规定之分摊

方式难以反映保险市场之最新发展,其最大责任法

和独立责任法存在何者较公平、财产保险和责任保

险应采何种方法等问题,故以保险人间订立协议以

约定分摊方式最为明了。 此可解决具体保险类型适

用何种计算方法等问题,故有必要研究保险当事人

间之协议分摊方式。
基于此,笔者不讨论法定分摊原则,而仅讨论约

定之分摊条款。 保险人约定分摊条款之功能在于避

免法定分摊方式造成其不利益,保险人于大部分之

非水险财产保险合同中,尤其是火灾保险单,载有分

摊条款。[2]58 如中国海商法之分摊原则采连带责任

制,被保险人有权要求重复保险中任一保险人在其

所承保之保险金额范围内承担全部损失额,尔后,该
保险人为弥补其赔偿之超出部分而向其他保险人请

求分摊。 中国保险法之分摊原则虽采按份责任制,
重复保险各保险人间不生相互索赔之不利益,但保

险人出于限制赔付责任计可能约定逃避条款或超额

责任条款,法院于解决上述条款冲突时颇感困惑。

一、中国保险法承认分摊条款之效力

(一)法律明定之分摊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简称《保险法》)
第 56 条第 2 款规定重复保险的各保险人赔偿保险

金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
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

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由此,该款规定了保险人承

担赔偿责任的两种方式: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和按照

约定承担赔偿责任。[5] 中国保险法就重复保险各保

险人间之法定责任分摊方式采比例责任制:各保险

人仅按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之比例承担赔付

责任,相互之间无须追偿。 但是该款并未限制投保

人与各保险人通过意思自治而约定保险人承担责任

之方式,从而排除法定责任分摊方式之适用。 分摊

条款既可以由各个保险人共同约定,也可由投保人

在缔结保险合约时与数个保险人分别约定。 分摊方

式之约定,可由保险人所提供之格式条款约定,亦可

以特约条款之方式约定。 保险实践中多由保险人提

供之格式条款约定其损失分摊之计算方法。 重复保

险各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已约定分摊方式时,各保险

人间之具体分摊规则须依约定而分摊。[6]219 只要存

在上述约定,各保险人得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保

险金之责任,从而排除法定之比例或连带责任赔偿

损失原则。[5]

(二)贯彻损失填补原则

须注意者,重复保险各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已约

定分摊方式时,各保险人间之具体分摊规则须依约

定而分摊。[6]219 分摊条款或其他保险条款之作用在

于确定各保险人间分摊赔偿责任之计算方式,防止

被保险人通过重复保险而不当得利,从而预防由于

超额保险而可能引发之道德风险。[6]219 无论各保险

人约定何种损失分摊方式,各保险人之赔付金额总

和不得超过被保险人之损失金额,以实现重复保险

禁止不当得利与避免道德风险之意旨,此亦为贯彻

损失填补原则之需要。
(三)“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之具体内涵

但是在约定损失分摊条款下,如何确定各保险

人之损失分摊责任实属难题。[7] 如若各条款间存在

冲突,如数保险合同均载有逃避条款与超额责任条

款,可能导致被保险人已给付保险费但无法就所承

保之损失获得保险赔偿,法院自应否定此种不公平

结果。 但应如何处理各分摊条款方显公平与合理,
于理论界与实务界尚存较大争议。 为此,先须明确

分摊条款之法律内涵。 有论者主张,《保险法》第 56
条第 2 款规定之“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主要指“约定

须就所保金额负全部责任。” [8] 在此约定下,被保险

人可得无须向各保险人各个索赔之便利,其可要求

一保险人承担其保险金额内之全部赔偿责任,然后

在各保险人之间按照各保险金额与总保险金额之比

例分摊损失。 在《保险法》下,该比例为重复保险每

一保险人保险金额与各保险金额总和之比例。 但此

另有约定者,不应限于理解为以连带责任制要求各

保险人承担分摊责任。 尤其是,各保险人与被保险

人约定分摊条款之目的,在于避免被保险人仅向一

保险人请求全部损失与各保险人相互间求偿之不利

益。 因此,保险人与被保险人自可约定比例分摊条

款、逃避条款、超额责任条款等分摊条款。
(四)约定条款可改变保险合同性质

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约定之赔偿方式

可能改变合同之性质。例如,约定条款致使各保险合



90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第 32 卷

　 　 ①　 参见 Hudson
 

Ins
 

Co
 

v.
 

Gelman
 

Sciences
 

Inc,706
 

F
 

Supp
 

25。
　 　 ②　 衡平法为普通法之重要补充,其规定集中于普通法调整不力的财产纠纷领域,特别是信托、合同、保险等几个方面。
　 　 ③　 参见 Jenkins

 

v.
 

Deane
 

(1934)
 

47
 

LlL
 

Rep
 

342
 

(motor)。
　 　 ④　 参见 North

 

British
 

and
 

Mercantile
 

Ins
 

Co
 

v.
 

London,Liverpool
 

and
 

Globe
 

Ins
 

Co
 

(1876)
 

5
 

Ch
 

D
 

569。

同不构成重复保险,自无分摊损失之必要。 此款之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可由投保人与在后保险人约

定,其放弃对在先保险人保险金请求权之全部或部

分;或约定在后保险人仅于在先保险人未赔付保险

金其始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 在此情形下,虽有重

复保险之形式,但因被保险人并无因一重损失而获

多重赔付之可能,自无不当得利之嫌,此种约定自可

为法律所承认。[9]被保险人不具有因一保险事故获

双重赔付之可能,也就不符合重复保险禁止不当得

利、防范风险之目的。
再如,已构成重复保险,但约定条款使得各保单

性质发生转变。 如重复保险之一保单未约定损失分

摊条款,另一保单约定超额责任条款①。 于此情形

下,前者为基本保单,后者为超额保单,经由超额责

任条款之约定,基本保单承保第一层之损失,即于损

失发生时其须先于其保险金额内承担赔付责任;超
额保单承保第二层之损失,即转变为对第一层损失

超过之保险。 换言之,超额保单的赔付责任为基本

保单承保的保险金额之超过部分损失。

二、分摊条款

在讨论订立载有分摊条款之重复保险合同之保

险人如何具体分摊损失前,须先明确现代保险市场

常见之分摊条款,以探求各分摊条款之意涵,方可期

待透过文义解释等解释方法公平地确定重复保险各

保险人之保险责任分摊。 基于此,在重复保险下,若
一保单订立如下之分摊条款,而其他保单并无约定

此条款,已约定分摊条款的保险人可依该条款而解

决保险人之间的分摊问题。 即使在数分摊条款存在

冲突的情形下,也须明确各分摊条款之意涵,以明保

险当事人之真意。 于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立法例

下,除法定分摊方法外,若各保险人间或保险人与被

保险人已约定分摊方法,则各保险人应当依据约定

之方法承担损失赔偿责任。[10] 各国保险立法例多于

承认法定分摊方式之外,承认约定分摊方式条款之

效力。 大陆法系之立法例如《保险法》第 56 条第 2
款之规定。 普通法系之立法例如《1906 年英国海上

保险法》(简称 1906
 

MIA)第 80 条第 2 款之规定,在
存在重复保险的情形下,已赔付的保险人就其超出

其应比例负担的赔付金额得向其他保险人索赔。 因

此,重复保险各保险人可依法定分摊方式在他们之

间分摊损失,但前提是不存在约定之“其他保险条

款”,即“分摊条款”。 分摊为保险人之分摊,为衡平

法下之原则,一般与被保险人无关或所关联者甚小。
但若在合同中约定损失分摊规则,则事关被保险人

之利益②。 这些条款分别被称为分摊条款、共同保

险条款或其他保险条款。[1] 就重复保险合同中常见

之分摊条款论述如下。
(一)比例分摊条款

1. 比例分摊条款之内涵

比例分摊条款,谓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在保险合

同中作如下约定之条款,若本合同所承保之风险另

有其他保险合同承保时,本保险人仅按其所承保之

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之比例负赔偿之责。[6]219

例如,纽约标准火险保单第 86 行至第 89 行规定:
“本公司仅按本保单保险金额与承保相同危险、保
障相同财产的全部保险的保险金额之和的比例承担

赔偿责任,不论其他保险获赔与否。”这个条款就叫

做“比例责任条款”或者“分摊条款”。[2]85 即排除了

以下法律规定之分摊方式,被保险人可从任一保险

人处获取损失之全额保险金,再由后者从其他保险

人处依其超过应赔付之比例部分向其他保险人追

偿。 实质上是由数保险人之连带债务转为各保险人

之按份债务。[11]59 保险人为避免被保险人仅向自己

索赔从而造成自己须请求其他保险人分摊赔偿而相

互索赔之不利益,通常在非水险合同中约定分摊条

款,规定在重复保险情形下,保险人只承担比例赔付

责任。 通常该条款只约定本保险人仅负比例赔偿责

任,而并未规定被保险人于损失金额超出本保险人

已承担比例赔付责任之部分向其他保险人索赔,虽
实际上被保险人为获得充分赔付之利益必如此

行为。[3]91

此条款之适用前提为保险人须承担举证责

任③。 其须证明同一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上的同

一保险利益订立二及二以上之保险合同以承保同一

损失。[12]此外,仅于其他保险人依法应对同一风险

造成之同一损失亦负分摊之责时,约定比例分摊条

款之保险人方可主张适用该条款④。 即其他保单若

因履行责任之先决条件未成就、违反保证等因素致

使合同无效时,约定比例分摊条款之保险人须以其

保险金额为限承担赔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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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如纽约标准火险保单第 86 行至第 89 行。
　 　 ②　 参见 Ellesmere

 

Brewery
 

Co
 

v.
 

Cooper
 

[1896]
 

1
 

Q. B.
 

75。

　 　 在此约定下,各保险人彼此之间不连带,仅就应

承担之比例负赔偿责任。 此条款旨在限制保险人之

赔付责任,使其实际赔付金额非为其保险金额,而是

按照其承保之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之比例而得

之赔付金额。[13] 同时,若重复保险之其他保险合同

载有逃避条款或超额责任条款时,应由载有比例责

任条款之保单于其保险金额内承担赔付责任。 因为

透过上述比例责任条款之解释,约定比例责任条款

之保险人于订立保险合同时已预见在其他保单无效

或其他保险人不负赔偿之责时,其亦须在其承保金

额内负比例赔偿责任,故上述处理方法并不违反其

期待与真意。
2. “无论获赔与否”术语之意义

比例分摊条款通常会约定“无论获赔与否” 本

保险人仅负比例分摊之责①。 此术语主要针对仅投

保部分损失的投保人。 在此约定下,各保险人无论

其签订的保险单有效与否和有无赔付能力,均应承

担分摊损失责任。 该术语之作用在于应对投保人分

别与赔付能力强的大保险公司和赔付能力弱的小保

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以避免同时与赔付能力强的

大保险公司订立保单而支付高额保险费,从而实现

支付较少保费却可以得到更好的保险服务之目的。
若无“无论获赔与否” 之规定,在连带责任立法例

下,如 1906
 

MIA 第 32 条第 2 款第 a 项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商法》 (简称《海商法》)第 225 条下,在保

险事故发生时,由于小保险公司赔付能力弱或已破

产从而无力承担赔偿责任,则被保险人将请求大保

险公司全部补偿该损失,然后由其向小保险公司追

偿。 若如此,则二保险公司均已收取保险费但损失

却由大保险公司全部承担,显系违反公平原则。 而

在约定“无论获赔与否”条款之情形下,无论一保险

单是否有效或一保险人是否已承担赔付责任,明确

规定其应负责赔偿之损失由其分摊,而本保险人则

只负责分摊按照比例其应负责赔付之金额。 此条款

可以减少调查保险单是否有效或一保险人是否具有

赔付能力等费用与麻烦,但被保险人可能就此损失

不能得到弥补。[2]86

(二)独立责任法

1. 独立责任法之内涵

独立责任法,即以假设其他保险不存在情形下

每一保险人实际应承担之最高赔偿责任与各保险人

实际应承担之最高赔偿责任总和之比例计算各保险

人之分摊比例。[14]230 如下述规定即采独立责任法分

摊损失:“本保单项下保险公司仅承担上述共同损

失中按若无其他保险本保单本应赔付之数额与其他

保险项下应付之全部数额的比例部分。”在美国,又
被称为共同损失分摊法。 共同损失系重复保险下各

保单所承保之同一损失。[2]88 此计算方法与比例分

摊条款虽均须计算比例,但所须考虑之因素截然不

同。 前者为假设不存在其他保险合同时,其应赔付

之金额与依次计算其他各保险人应赔付金额总和之

比例,即该“应赔付金额”可能小于或等于约定之最

高赔付限额之保险金额;而后者为各保险人承保之

保险金额与总保险金额总和之比例,即“该保险人

承保之保险金额”为最高赔付限额之保险金额。
2. 舍最大责任法而采独立责任法之趋势

《保险法》第 56 条第 2 款及《海商法》第 225 条

所规定之法定分摊方法为最大责任法,即依各保险

人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之比例计算具体分摊

额,虽然前者采按份债务主义,后者采连带责任主

义,但于保险人内部责任之分摊均采用此计算方法。
1906

 

MIA 第 80 条第 1 款规定为重复保险各保险人

相互之间有义务按其合同“应负责”的数额比例分

摊损失,虽然于此“应负责”有不同理解致使法定分

摊方法存最大责任法与独立责任法之争,但英国相

关之判例更支持采用最大责任法②。 所以在保险人

意图不受法定最大责任法约束的情形下,其自可约

定独立责任法作为存在其他保险合同时其应分摊损

失之计算方法。 此外,由于现代保险单多约定分担

条款与免责额,独立责任法能够更公平地在保险人

之间分配赔偿责任,故其应用范围日益广泛。 基于

此,有学者主张,应以独立责任法代替最大责任法,
且于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中均应适用独立责任

法,以取代财产损失保险适用最大责任法而责任保

险适用独立责任法之二分方法。[11]63

(三)超额责任条款

1. 超额责任条款之内涵

超额责任条款,又名补充责任条款或溢额保险

条款,[13]即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在合同中约

定,在其他保险合同承保的范围内,其不负赔偿责

任,即其只就超过其他保险合同承保的保险金额

以外的损失负赔偿责任。[6]219如约定“对于被保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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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可从其他保险项下获得赔款的任何索赔,本保

单概不负责。 但若不办理此项保险,对于超出其他

保险项下可能获得的赔偿金额的部分,则不在此

列。” [3]98 在此条款下,本保险人仅对其他保险人已

赔付金额的超过部分负次要责任。[2]88

2. 超额责任条款适用的场合

载有超额责任条款的保险单多见于承保范围更

广的保险单,以防与更专门的保险单进行比例分摊,
如商业存货火灾保险单仅就其他专门保险单承保范

围外的损失金额负赔偿之责。 海险中亦然,如码头

仓库火灾险保险单不在海上货物运输险保险单范围

内就此损失比例分摊,其仅就该海运险保险单承保

范围外的损失金额负赔偿责任。[3]98 同时,美国的农

场主保险单和锅炉与机器保险单同样规定了超额条

款,即若二及以上的保险单格式不同,无论其他保险

获赔与否,则其只对超过其他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

部分负赔偿责任;若格式相同,则适用比例分摊

责任。[2]88

一些保险类型,如火灾险,亦普遍约定此不分摊

条款。 该条款通常规定本保险对被保险人可于其他

保险合同下所得的赔付部分不负赔偿责任。 也存在

对该不分摊条款的修正条款,如虽然美国普通法关

于重复保险制度的规定同英国普通法的规定,但在

美国协会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实务中通常包含如下赋

予在先保险合同以优先地位之特别条款,[4]610 即重

复保险条款(double
 

insurance
 

clause):“如果本保险

所承保的利益由另一个先于本保险单提供的承保范

围的保险所承保,则本公司只对超出该在先保险的

数额承担责任,本公司将向被保险人返还依本公司

的费率计算的与该在先保险的费用等值的保

费。” [4]611 该条款赋予在先保险合同以先行赔付之

责,在后保险合同仅负责赔偿在先保险合同未赔偿

之超过部分。 故在先保险合同被称为最初保单或基

本保单(primary
 

policy),在后保险合同被称为附加

保单或超额保单(excess
 

policy)。 可见,此保险人承

担责任之方式类似于责任保险之超额保险。[15] 依据

此条款,保险人只对超出其他保险承保范围外的损

失负赔偿责任。 若各保险合同均包含此类不分摊条

款,则视为各条款均不存在,各保险人应依法定的方

式分摊损失①。
3. 超额责任条款之效力

若存在重复保险,一保单载有超额责任条款,另
一保单无其他分摊条款,则原则上载有超额责任条

款的保险人仅对另一保单赔付金额之超过部分负赔

偿之责。 超额责任条款专用于排除责任分摊,即不

存在“可比例分摊”,不受比例分摊规定的约束②。
换言之,其目的在于排斥以比例方式计算保险人的

损失分摊金额。 此条款的作用在于将载有该条款的

保险合同转变为仅承保其他保险合同承保金额的超

出部分③,从而使该保险合同与其他承保同一损失

的保险合同处于不同层次,即其承保的风险为其他

保险合同的赔付金额不足以补偿全部损失的超过部

分,但其承保范围应以其保险金额为限。
依超额责任条款之意涵,本保险人仅在其他保

险人已经在其保险金额内赔付的情形下,就该超出

部分负赔偿责任④。 因此,原则上,在其他保险人无

力承担其保险责任时,超出部分保险人并无义务就

该未赔付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⑤。 原因有二⑥:第
一,保险合同的性质。 超出部分保险合同旨在避免

分摊,若对超出部分保险人课以赔偿其他保险人未

能赔偿金额的义务,则将其性质转变为对其他保险

合同的担保。 第二,超出部分保险合同系仅承保其

他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超过部分,收取较低的保险

费。 根据对价平衡原则,不应要求超出部分保险人

赔偿其他保险人在其承保范围内无力补偿的金额。
且超出部分保险人在订立超出部分保险合同时,其
须明确责任产生时间,以估算风险与保费,若对其课

以上述义务,无疑将使其承担更多风险,进而违反对

价平衡原则。
但若通过对超出部分条款进行解释,亦有超出

部分保险人须对其他保险人因失去清偿能力而未履

行赔付义务的金额承担赔付责任的例外情形。 如,
若超出部分条款规定,本保险人仅承保超出本保险

人于其他保险人处“可获偿” (recoverable)或“可回

收”(collectible)金额的赔付责任,则超出部分的保

险人须下移而承担其他保险人未赔付金额的责

任⑦。 此系条款的解释问题,上述措辞既可指基本

保险人承保的保险金额,
 

又可指被保险人从基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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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人处实际可获赔或可回收的赔偿金。 由于超额责

任条款系为保险人利益所设,故在存疑义的情形下,
应依不利于保险人而有利于被保险人利益原则处

理,因此超出部分保险人须就其他保险人破产无力

赔偿的部分负赔偿责任。 判断其他保险人能否履行

赔偿责任之时间节点应为“损失发生时” ①。 此之例

外情形已为美国和英国普通法所确认。[1]

(四)逃避条款

逃避条款是指在保险合同约定,在保险事故发

生时,若该事故同时为本保险合同与其他保险合同

所承保,则本保险人对该事故造成的损失不负赔偿

责任。[6]219 换言之,约定逃避条款的保险人的真意

系承担保险责任,但在承担保险责任前设置先决条

件,即不存在其他重复保险合同。 又如,约定在损失

发生时,若存在其他保险合同同时承保该损失,则该

保险人仅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13] 同时,此条

款亦指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在合同中约定,就同一保

险标的、同一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又向他人投保时,应
通知保险人并征得保险人的同意,或在损失发生时

应通知保险人,否则视本合同无效或保险人不负赔

偿责任。[13]此为约定通知义务,并规定了不履行通

知义务的后果为合同无效或保险人不再承担赔付责

任。 约定通知义务不同于《保险法》第 56 条第 1 款

的法定通知义务,且中国法律并未规定未通知的法

律后果。
分摊条款旨在贯彻损失填补原则,避免被保险

人的不当得利与道德风险。 按照逃避条款,无论是

被保险人未通知本保险人其就同一损失又向其他保

险人投保而本保险人不再对该损失负赔偿责任的情

形,还是因被保险人重复投保而本保险人不再负赔

偿责任的情形,都可避免被保险人因一重损失而获

多重补偿,因此法院多支持此种逃避条款。 但若各

重复保险合同均载有逃避条款,则各保险人似乎均

无须承担保险责任,造成各保险人均已收取保险费

但被保险人的保险损失却不能得到补偿的不合理结

果。 法院对此种解释持否定态度。[6]220

三、英美普通法下分摊条款之解决

财产保险中,若同一被保险人之同一损失而为

数损失保险所承保,且各保险合同均约定相同或不

同之分摊条款,如何在各保险人间合理分摊被保险

人的损失,为理论界与实务界须明确之问题。

(一)英国处理方法

若有两份以上的保险合同均规定分摊条款,则
可能出现其相互冲突的情况。 就冲突情形判决的分

类,有法官将其处理方法分为如下四种。[1] 第一,由
第一个订立的保险合同承担赔偿责任之判决。 第

二,由最具体地描述有关风险之保险合同承担赔偿

责任之判决。 第三,不顾相冲突的条款,将损失按每

个保险的限额进行分配之判决。 第四,不顾相冲突

的条款,将损失主要分配给与风险联系最密切的保

险之判决。 第二种判决目的是在预防损失而不是分

摊损失。 如货主为货物投保火灾险,承运人为这批

货物投保了运输险,可见火灾险保险合同规定更具

体、对风险分类更细致,且若约定由火灾险保单最先

承担赔付责任,则将导致此保单保险费更高,由此可

鼓励被保险人积极预防损失。 但现行英国法处理方

式为将其认定为重复保险。 故着眼点在于保险人之

间的损失如何分担,而不是预防损失。[1] 由于后两

种判决目的是在保险人之间分摊损失,故为包括中

国在内之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1. 均载有逃避条款

原则上,若二保险单均载有免责条款,此条款通

常被解释为相互抵消。 因为每一份保险单中的该条

款的效果为本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其中的任一

保单都不能认为是另一保单已提供了保险②。 当

然,保险人可与被保险人约定,若被保险人就同一保

险风险、同一保险标的和同一保险利益又订立其他

保险合同,不管其他保险是否提供了保险,其即不再

承担保险责任。 但此种责任排除条款须以明确之措

辞表述,以达所期望之责任排除效果。[16]para. 32-15

例外情形为,若虽然数合同均载有逃避条款,但
通过解释一逃避条款可排除另一逃避条款之适用,
则该另一逃避条款保险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如两份

保险合同均规定若投保人未将存在其他保险合同承

保同一风险的情形通知自己且获得其同意,则本保

险合同无效或其不对损失负赔偿责任。 英国普通法

规定保险责任应由在先保险人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在后保险人无须承担责任。 因为在此情形下,通过

对在后保险合同之逃避条款的解释,视在后保险人

约定的逃避条款之效力为其未承保此风险,故其非

为在先保险合同逃避条款之随后保险,故保险责任

应由在先保险人承担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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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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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
 

492,499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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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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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urance
 

Society
 

Ltd
 

v.
 

Drake
 

Insurance
 

Co
 

Ltd
 

(1992)1
 

Q. B. 887
 

(C. A. )。

　 　 2. 均载有超额责任条款

若数合同均载有分摊条款,如逃避条款和超额

责任条款,则表面上看各保险人均无须承担保险责

任①。 法院通过解释原则来处理上述之明显的不合

理的结论,即法院会通过寻求作为理性人的当事人

的意图确定各保险人是否应承担赔付责任并分摊损

失②。 故解释的结果越不合理,则越不可能是双方

有意为之③。 如若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约定的分摊条

款之效果为由于存在其他保险则各保险人均无须承

担保险责任,显系极不合理之解释,则此解释极有可

能不是当事人之真意。
法院会通过以下三步骤来处理此问题。 第一,

通过解释各保单,以确定各保单是否承保不同的风

险,从而确定是否存在重复保险④。 若不存在重复

保险,自无各保险人间的分摊问题。 在一英国保险

案⑤中,原告购买了公共责任保险,与其承包商所订

立的保单就承保范围存在重叠。 承包商的雇员后来

死于相关疾病。 上诉法院的结论是,透过本案事实

的分析,实际上并不存在保险重叠,因为公共责任保

险没有对索赔作出反应。 因此,没有必要决定何时

存在重复保险以确定产生分摊权的时点。[16]para. 32-26

第二,若存在重复保险,则进行下一步,即审查各保

单是否载有比例分摊条款,若是,则由载有比例分摊

条款的保单依其保险金额而承担赔付责任⑥。 第

三,若否,则进入下一步,即采特殊解释原则:“独自

看待各保单,若假设其他保单不存在而每一保单均

承担保险责任,则视排除保险责任之各其他保险条

款相互抵消,各保险人均应对被保险人之保险损失

负赔偿责任”,且已赔付之保险人有权要求其他保

险人分摊损失⑦。 换言之,若重复保险的数保险合

同均约定超额责任条款,即各保险人旨在通过该条

款将其赔付责任限制为超过其他保险人赔付金额的

超过部分,则视为该条款不存在。 在连带责任制立

法例下,各保险人应对被保险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

任,并按照比例在彼此间分摊损失,即依法定之最大

责任法计算各自的损失分摊额。[16]para. 32-15 美国亦采

上述做法, 即视上述超额责任条款之效力相互

抵消⑧。
3. 均规定比例分摊条款

若每份保险单均包含比例责任条款,则该条款

不会相互抵消。 每一保险人均应对被保险人承担赔

付责任,且仅对被保险人所遭受之任何保险损失承

担比例分摊之责,彼此之间不生相互追偿之不利益。
此为一般之原则。 但若数保险人间已相互约定比例

责任条款,则在一保险人的赔付超过按照比例其应

赔付金额之情形,其亦可向其他保险人要求按比例

分摊其超出赔付之金额。
若各保险合同均约定比例分摊条款,则适用该

条款而不适用连带责任立法例下之重复保险分摊方

法。[4]617 该比例可以为各保险人承保的保险金额与

保险金额总和之比例,也可为各保险人的独立责任

与依次计算各保险人独立责任总和之比例。 采此处

理方法原因如下:首先,在数合同均约定类似的比例

分摊条款的情形下,适用此条款解决保险人间的损

失分担符合当事人意旨。 因为其在订立保险合同时

旨在同其他承保同一保险标的由同一风险造成之损

失的保险人按照各自比例分摊。 故各保险人按照比

例分摊条款不仅不会发生任何冲突,而且方便于确

定各保险人的分摊额。[6]220 其次,连带责任制下各

保险人的分摊权利系基于公平原则而赋予已赔付金

额超过其应赔付金额的保险人的权利。 即在连带责

任制立法例下,各保险人内部的分摊额为其比例额。
故每一保险人所赔付的金额限于其比例额。 由此,
超比例赔付的保险人可向未赔付或不足比例赔付的

保险人索偿,后者须承担其分摊额。 但若保险人约

定比例分摊条款,则视其通过约定而同意承担超出

其应付比例之责任,即视为保险人放弃其法定之分

摊权,则应尊重意思自治而排除法定分摊方式。 故

于其他保险人失去清偿能力的情形下,此时保险人

的赔付责任可能以其保险金额为最高赔付限额,从
而超过其按照比例所赔付的保险金⑨。

比例分摊条款的效力系如果在保险损失发生

时,除本保险外亦存在承保同一损失之其他保险,则
将本保险人的赔付责任限制在其应按比例支付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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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范围内。 但在本保险人自愿的情形下,其赔付金

额可超逾其应按比例所承担之责任。 但若二保险合

同均载有比例分摊条款,一保险人虽已赔付全部损

失,但是其于赔付时亦要求他保险人按比例分摊损

失,则该已赔付的保险人并非自愿赔付全部损失,其
有权要求其他保险人按比例承担赔付责任①。 由

此,比例责任条款本身并不排斥保险人间的损失

分摊。
透过对该条款的解释,比例分摊条款适用的前

提为在损失发生时其他保单亦有效。 此条款之目的

系在被保险人可向数保险人索赔时修改并限制保险

人之赔付责任,其并不适用于就同一被保险人的同

一损失尽管存在另一份保险单但被保险人不可能根

据该保险单而为索赔之情形,如因被保险人违反保

证等致使保单无效。 故有论者认为,在此情形下,约
定比例分摊条款的保险人应承担的赔付责任不以比

例额为限,而应以保险金额为限。 即其实际承担的

赔付责任可能超逾其约定的比例赔付金额。 此计算

方法貌似违反约定的比例分摊条款,但实际上并未

违反约定该条款的保险人的真意。[16]para. 32-14

透过对比例责任条款的解释可知,在重复保险

数保单均载有比例责任条款的情形下,一般原则为

各保险人依其应分担的比例承担赔付责任。 故须明

确其为按份责任,不同于连带责任立法例下的比例

分摊,前者不生相互追偿之不利益。 但若各保险人

间已约定比例分摊条款,则超比例赔付的保险人得

请求其他未支付或不足比例支付的保险人比例分摊

其超出之赔付金额。 且在某些情形下约定比例责任

条款的保险人实际赔付部分超逾其应比例分摊数额

者,视其为自愿赔付,其无权要求其他保险人分摊其

超比例支付部分。 此情形下,其实际支付部分系以

其保险金额为限,而不以约定的比例金额为限。 但

若其超比例支付时亦主张其他保险人分摊者,不视

此支付为自愿赔付,应仍按照约定的比例分摊损失。
此规则同美国普通法之规定,下不赘述。

4. 比例责任条款与超额责任条款之冲突

重复保险情形下,若一保险单载有超额责任条

款,如规定在存在其他保险的情形下除超额部分外

本保单不承担或推迟赔付责任,而另一保险单包含

比例分摊条款,则情况较为复杂。 在英国一保险

案②中,一份保单的条款规定若存在其他保险则其

不承担保险责任,但超过其他保单承保金额的部分

除外。 另一份保单则规定若存在其他保单亦承保此

同一损失,则其仅就其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后由于

保险事故而发生损失,且损失金额小于第二份保单

的保险金额。 法院认为,由于第一份保单规定了除

外责任,故第一份保单不承担保险责任,第二份保单

的比例责任条款并不适用于第一份保单。 故第二份

保单应在其保险金额内承担全部赔付责任,且其无

权要求分摊。
由此可知,英国普通法下,在重复保险一保单载

有比例责任条款,另一保单载有超额责任条款的情

形下,载有后者的保单无须承担分摊损失之责,而应

由约定比例责任条款的保险人在其保险金额范围内

承担赔付责任。 此亦为二条款内涵之所必须,故亦

反映保险当事人之真意。 约定超额责任条款的保险

人意在仅承保第二层之超额责任,故对于约定比例

责任条款的保单的基本责任不负赔偿之责,应首先

由性质为第一层的载有比例责任条款的保单承担主

要赔偿责任,超过第一层承保责任者始由约定超额

责任条款的保险人承担次要赔付责任。
5. 比例分摊条款与逃避条款之冲突

在英国一汽车保险案③ 中,原告保险人在不知

道存在由被告保险人订立的承保被保险人同一损失

的第二份保单之情形下支付了针对其被保险人的第

三方索赔。 第二份保单包含一项条款,规定被保险

人应将任何事故告知被告,此为其承担责任的先决

条件。 原告的保险单载有比例分摊条款。 法院认定

被告并未收到作为承担责任的先决条件的通知,故
被保险人在第二份保单下违反了先决条件。 但是原

告请求责任分摊,对此上诉法院认为若非比例责任

条款,则第二份保单应承担分摊责任。 然而,原告保

单约定的比例分摊条款使其不能要求被告承担分摊

责任:因为按照该条款原告对于超过其比例赔付损

失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在原告的赔付超过其应比

例赔付金额的情形下,应视此超过部分赔付为其自

愿行为,其不能要求分摊。
由此,此案确定了以下原则:首先,约定逃避条

款的保险人须承担保险责任。 因为在“损失发生

时”,该保单仍有效,
 

应依保单的约定而承担赔付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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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故构成重复保险且应分摊损失。 先决条件的效

力在于当被保险人未通知该保险人发生损失时,其
始停止承担责任。 须区别者,本保单在损失因未披

露或误述而无效,或者被保险人违反合同条款或在

损失前否认保单。 在此情形下,本保单在“损失发

生时”自不承担责任。 其次,本案之已约定逃避条

款保险人无须承担分摊责任的原因在于,已约定比

例责任条款保险人在支付超过其比例赔付金额时并

不知另存其他保单而全部赔付被保险人损失,则视

其超过其比例赔付的金额为自愿赔付,故其无权要

求其他保险人分摊。 要之,在重复保险之一保单载

有比例分摊条款,另一保单载有逃避条款的情形下,
二者均须分摊损失。 但在前者自愿赔付的情形下,
其无权要求后者分摊损失。

(二)美国处理方法

1. 均约定逃避条款或超额责任条款

在数保险合同均载有逃避条款或超额责任条款

时,各保险人应承担分摊损失之责。[6]221 首先,因为

出于公平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的考量,数保险人均

已收取被保险人的保险费,若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各
保险人依据上述分摊条款逃避责任,将产生合理投

保的被保险人不能从任一保险人处获得赔偿的不合

理结果,显系违反上述二原则。 其次,若否认数保险

人此情形下的分摊责任,将违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

意思表示。 被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旨在通过支付

保险费而获得保险赔付。 约定逃避条款的保险人旨

在同一被保险人的同一风险为其他保险所承保时,
其不负赔付责任,但其意思以承担赔付责任为前提,
只是为赔付责任设置一定条件而已。 同理,约定超

额责任条款的数保险人旨意并非不承担赔偿责任,
而是仅就其他保险合同赔付范围超过部分承担赔偿

责任。 因此,在数合同均约定逃避条款或超额责任

条款的情形下,先须明确者为数保险人须承担赔偿

责任,即须分摊损失。
在明确约定逃避条款或超额责任条款的数保险

人均须承担损失分摊之责的前提下,关键问题在于

数保险人如何具体分摊损失。 逃避条款或超额责任

条款系不重复支付保险金之条款,在该条款下,保险

人收取最低保险费而提供保险服务,为保险人防止

重复理赔、降低管理成本及避免赔付延迟之方法①。
美国一保险案涉及二保险单均载有超额责任条款之

情形。 最高法院认为解决的方法为首先区分二保险

单何者为主要(第一线)保险合同,何者为次要(第

二线)保险合同。 在无法区分的情形下,则应认为

约定逃避条款或超额责任条款的数保险合同均负主

要责任。 通过此区分,既可避免各保险人均不负主

要责任,又可避免被保险人因获得双重赔付而不当

得利。 为解决上述区分问题,其提供四要素以供考

虑:数保险合同中何者为特别针对该损失而订立;数
保险人中何者为被保险人的主要债务人;数保险人

中何者收取保险费最高;数保险合同中,何者在保险

事故发生时须承担先行赔付责任。 其次,由主要保

险合同承担主要责任,由次要保险合同承担次要责

任。 最后,若有多份主要保险合同,则数保险人均须

分摊主要责任。 如有多份次要保险合同,则各保险

人均须分担次要责任。 于各主要或次要保险人如何

计算分摊金额问题,可采上述之最大责任法和独立

责任法等。
由此,在重复保险各保单均载有逃避条款或超

额责任条款的情形下,英美普通法最后之手段均为

视逃避条款或超额责任条款不存在而由各保险人依

法定方式分摊损失,但逻辑略有不同。 在英国普通

法下,首先应判断是否存在重复保险;若存在,则须

进一步判断有无比例责任条款,若有,则由约定此条

款的保险人承担赔付责任;若无,则视上述条款不存

在,由各保险人按照法定分摊方式分担损失。 而在

美国普通法下,先须判断何者为主要保单,进而由其

承担主要赔付责任;于无法判断之情形下,由各保险

人均承担主要责任。 英国普通法做法之优点在于适

用较简单,仅需考虑重复保险与比例分摊条款之有

无。 反之,较少考虑保单之相关要素与各保险人之

真意。 美国普通法做法之优点为赋予保单本身之因

素以较大权重,较能体现各保险人之真意。 反之,须
认定之要素较多,颇有牺牲效率之嫌。

2. 逃避条款和超额责任条款之冲突

数保险合同约定的分摊条款存在冲突情形的处

理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存较大争议。 如同一被保险人

的同一损失为数保险人所承保,各保险合同中分别

包含逃避条款和超额责任条款,或比例分摊条款和

超额责任条款,或比例分摊条款和逃避条款。 此情

形下各保险人的损失分摊计算应以认定主要保险合

同为前提。[6]224 虽上已述明区分主要与次要保险合

同之四要素,但存不能普遍适用之憾。 故下述讨论

透过类型化模式之处理以解决常见具体情形下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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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冲突的问题。
承保同一被保险人同一损失的各保险合同分别

载有逃避条款和超额责任条款时应如何分摊损失方

符当事人之意思表示与公平原则为理论与实务中的

疑难问题。 有论者主张在各分摊条款冲突情形下一

律采最大责任主义,即以各保险人保险金额与保险

金额总和比例解决之。 虽然该分摊方法计算简单,
各保险人之责任明确,但其缺点亦十分明显。 如其

未考虑各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时的真意,违反意思

自治原则。 又如,当今的保险合同多规定免责额和

分摊条款,但上述计算方法只关注保险金额要素,而
忽略免责额和分摊条款的约定产生较低保险费之结

果,故保险金额比例计算方法对各保险人并不公平。
此外,最大责任制未明确区分各保险人间分摊损失

系内部关系与保险人补偿被保险人系外部关系之界

限,致使分摊原则的对象不清。 由此,导致被保险人

须逐一向各保险人请求保险赔偿给付,造成其索赔

方式麻烦、程序不经济之不便利。[11]63 故此,约定不

同分摊条款的数保险人之损失分摊方法不宜一律采

最大责任制。
基于此,多数观点认为应视载有逃避条款之保

险合同为主要保险合同,并由该保险人承担主要责

任,而将载有超额责任条款的保险合同视为次要保

险合同,并由该保险人承担次要责任。[6]224 此观点

之依据透过条款内涵的解释而得之。 逃避条款系同

一损失在存在其他保险之情形下,本保险人即不负

赔偿责任。 换言之,其不负赔偿责任以同时存在其

他保险合同为前提,若不存在其他保险合同时,其须

就其所承保的保险金额负赔偿之责。 即载有逃避条

款的保险合同的保险人本已认识到其可能就保险金

额负赔偿责任的结果并决意约定该条款。 反观超额

责任条款,其指同一损失亦为其他保险合同所承保

时,其仅就全部损失减去其他合同承保金额的差额

部分负赔偿责任。 易言之,若其他保险合同的保险

金额足以补偿损失时,其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即超额

责任条款的本意期待对其最有利之结果为不负赔偿

责任,最不利的结果仅为负超出其他保险合同保险

金额的责任,而并无就比例分摊或就赔偿金额为承

保之保险金额之期待。 故若以违反此保险人之本意

或期待而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显系不公。 故此,在
数保险同时存在逃避条款与超额条款时,以由约定

逃避条款的保险人就其保险金额承担赔偿之责而由

约定超额条款的保险人仅负责赔偿基本保单下保险

金额超出部分的方式处理各保险人损失的分摊为

宜。 于各保险人而言,合其订立保险合同时之真意,
亦体现公平原则;于被保险人而言,可避免约定逃避

条款的保险人轻易免除赔偿责任,亦贯彻公平原则

与对价平衡原则。
3. 比例分摊条款和超额责任条款之冲突

承保同一被保险人同一损失的各保险合同分别

载有比例分摊条款和超额责任条款时,各保险人的

分摊方法存冲突。 理论与实践中存分摊损失方法之

争议。 少数说认为,应以各保险人承担的保险金额

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计算各保险人间损失的分

摊。 否认此方法之理由同上述之分析。 故多数论者

主张,应由载有比例分摊条款的保险合同的保险人

承担主要责任,而由约定超额责任条款的保险人承

担次要责任①。
须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与公平原则之二维度探

析如何在各保险人间分摊损失方符上述法理。[6]225

首先,合理分摊损失方法的确定须透过分摊条款的

解释,以探求约定条款的保险人的真意。 约定比例

分摊条款的保险人,虽谓仅以比例所得之数额承担

损失,但在无其他保险人参与分摊与虽有其他保险

人参与分摊但因损失额巨大其须赔偿所承保的保险

金额的情形下,其在订立合同时,已然认识到此二情

形下其须以保险金额为上限而承担赔付责任。 亦即

承担主要责任并不违背约定比例分摊条款的保险人

的期待。 但约定超额责任条款的保险人,仅期待在

其他保险人以其保险金额为上限之赔付尚不足以弥

补损失时,其仅就此不足部分而为赔偿,并无以其保

险金额为上限而负赔偿责任之期待。 故要求该保险

人承担主要责任显然违背其订立合同的本意。
其次,此之分摊解决方法亦为平衡各保险人利

益之所必需。 约定比例分摊条款的保险人须承担赔

偿责任的前提为其他保险人均负第一线责任,虽然

各保险合同均为第二线合同即次要合同亦可适用比

例分摊方式,但在同时约定比例分摊条款和超额责

任条款的数保险合同的情形下,约定比例分摊条款

仅存主要合同之可能。 无疑,本保险人负比例责任

之概率较小。 反观约定超额责任条款的保险人,只
要存在其他保险合同其均须就损失超过前者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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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部分承担责任,本保险人负保险责任之概率为大。
故基于此发生概率的考量,

 

为平衡各保险人利益与

贯彻公平原则计,亦应以发生概率较小的载有比例

分摊条款之保险合同承担主要责任。
4. 比例分摊条款和逃避条款之冲突

承保同一被保险人的同一损失的一保险人与其

约定逃避条款,另一保险人与其约定比例责任条款,
二条款就如何分摊保险人之赔偿责任存冲突。 虽少

数论者主张一律以各保险人的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

总和的比例计算其具体分摊额,但基于上述对该计

算方法缺陷之分析,此方法不足采。 多数论者认为

应由约定比例责任条款的保险人承担主要责任,而
由载有逃避条款的保险合同的保险人承担次要责

任。[6]225 其论据系基于合同条款的解释原则。 约定

比例责任条款的保险人意在按照其保险金额与总保

险金额的比例计算其分摊额,在没有其他保险合同

的情形下,其同意以其保险金额为上限而承担赔偿

之责。 故由约定比例分摊条款的保险人承担主要责

任并不违反其真意,亦符合其订立合同时的真意。
而约定逃避条款的保险人所同意者为存在其他保险

合同时,其免于承担赔偿之责。 在约定比例分摊条

款的保险人已承担主要责任的情形下,约定逃避条

款的保险人可不承担赔付责任。 故此,基于保险人

签订合同时真意之探析,应由约定比例责任条款的

保险人承担分摊的主要责任,而约定逃避条款的保

险人不负赔付责任。

四、中国法院处理分摊条款之建议

(一)具体分摊方法采独立责任法

上述的最大责任法和独立责任法的具体分摊计

算方法中,以最大责任法为常用,依保险金额比例分

摊损失亦为多数国家包括中国保险法立法例所采

用。 但因以下两方面原因,近年来多数国家呈采用

独立责任法之趋势。 首先,独立责任法可提高保险

人承保更高保险金额之意愿。 独立责任法的分摊依

据为实际应承担损失之比例而非保险金额之比例,
于承保较高保险金额的保险人而言更加公平。 其

次,独立责任法基本上不违背保险人之真意。[6]224

相较于数保单均载有超额责任条款与逃避条款的情

形下各保单须比例分摊损失而言,中国法院对上述

情形下采独立责任法之处理,较不违背保险人约定

此条款之意图。
(二)非海上保险和海上保险应适用统一原则

非海上保险和海上保险就重复保险计算方法宜

适用统一原则。 如上述,独立责任法较最大责任法

更具优势。 但现行《保险法》与《海商法》均采最大

责任法,即在各分摊条款存在冲突而应视为不存在

因而适用法定分摊方法的情形下,法院理应适用法

定之最大责任法计算具体损失分摊额。 然此计算方

法并非公平与符合惯例之首选,应统一以独立责任

法计算保险人间损失之分担,以避免法律适用之

混乱。
(三)解释原则

虽然《保险法》与《海商法》于重复保险制度及

分摊原则规定已较为完善,然欲兼顾法之严格与灵

活,殊非易事。 法律条文与词语真意之解释亦非易

事,遑论保险当事人约定分摊条款之情形。 因此,虽
然已存在法律明文规定,理论界、司法机关与保险行

业实务界于各保险人之责任分摊仍常生争议,自非

法律所期待者。 法律可透过解释以满足社会之需

求,从而贯彻法律目的与社会目的者,亦为善法。[17]

为发挥分摊原则明确划分各保险人之损失分摊数

额,平衡各保险人之权利义务之作用,于法律明文规

定外,更须理论界、司法机关与保险行业实务界精通

保险法理与保险惯例,[14]5 对法律条文及词语作合

理解释,以期平衡各保险人之保险赔偿责任,贯彻公

平原则,进而实现保险法律严格与灵活之统一。
解释涉及到价值追求问题。 中国解释方法追求

实质正义之价值目标。 一保险合同更具体指明承保

范围,一保险合同承保范围更广,二者可构成重复保

险。 处理方法有二:一者,具体指明之保险单为第一

位保险单,须承担第一位责任,即先须穷尽该保单之

保险金额;承保范围更广的保险单为第二位保险单,
须承担第二位责任,即仅承担第一位保险单已承担

赔付责任尚不足以弥补损失之部分的责任。 此方法

可鼓励给付更多保费之投保人积极履行注意义务,
旨在损失之预防。 二者,由二保险人分摊损失。 此

方法旨在促进损失之分摊而非损失之预防。[1] 大多

数国家包括中国多采用后者即分摊损失方法。 须注

意者,上述规则并不能提供足够的确定性以减少诉

讼。[1]但法院可依据解释原则与上述原则选择符合

中国保险法价值目标的分摊方式在重复保险各保险

人间分摊损失。
解释分摊条款的目的在于探寻保险当事人之真

意,但是此真意须为其通过保险合同已表达于外的

真意,而非其未表达的所谓真意。 若在分摊条款本

身含义模糊时,在保险合同本身外,法院尚可考虑其

他因素以明当事人之真意。 但若其本身含义明确,
法院不可考虑其他因素而仅可依据合同本身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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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分摊条款的当事人的真意①。 如重复保险之二

保险合同均载有超额责任条款,在其术语含义明确

的情形下,应仅考虑二条款之内涵,不应考虑保单类

型、目的与承保范围等其他因素②。
故此,中国司法机关在处理均载有逃避条款或

超额责任条款之重复保险各保单下保险人间损失分

摊问题时,先须明确者为其不能逃避承担保险责任。
一者,此条款系为保险人之利益所设,故依疑义利益

解释原则,应作对保险人不利之解释③。 二者,分摊

原则本属衡平原则,于公平原则之计,亦须平衡被保

险人与保险人之权利义务。 三者,此为对价平衡原

则之所必须。 被保险人的真意系通过重复保险而获

得充分的保障,亦已支付数额较大的保险费。 保险

人已收取此保费,且其约定逃避条款或超额责任条

款之真意,系为其赔付之责任设置一定条件而已,而
非在订立合同时即欲逃避赔付责任。 其次,中国法

院应平衡英美普通法上述逻辑之效率与保险当事人

真意。 为有效与公平地解决重复保险下约定上述条

款各保险人的分摊问题,宜先认定有无重复保险,在
此基础上再区分主要与次要保单,若属同一层次之

保单,则分摊损失。 在逃避条款与超额责任条款冲

突之情形下,应由前者承担主要责任,后者承担次要

责任而分摊损失。 若重复保险之一保单载有比例责

任条款,另一保单载有逃避条款或超额责任条款,亦
应由前者承担主要责任,后者承担次要责任。 二者

均须承担保险责任,但是在前者自愿赔付的情形下,
其无权要求后者分摊其超比例赔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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